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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 

申 訴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申  訴  事  由：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改列104至106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為第4條第1項第 

                  2款，向本會提起申訴，本會評議決定如下。 

 

主 文 

申訴不受理 

 

事 實 

一、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略以、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(一)109年6月28日前不適任教師以及代課教師的資格審查權在人事，教師任用權在

校長，申訴人無查詢不適任教師系統之權限，無任用教師之權限，此件調查用

現行法律追溯處理過去行為，違反法律不溯及原則。 

(二)申訴人無不適任系統查詢權與教師任用權，非改核理由的適格對象。不適任教

師系統查詢權以及代課教師資格審核歷經多年調整，致調查時依據錯誤，行政

機關之資訊系統未整合，任用制度設計不完備，為機關自身行政瑕疵，不應轉

嫁基層人員個人責任。 

(三)所附之行政處分未明示受處分相對人、處分之事實及理由、處分所憑據之法令，

要求審閱隨文所述之核定函也以保密、不得審閱為由，使申訴人難以了解原因

並提出完整答辯。 

(四)行政處分書面通知未具事由與相關法令，沒有正當理由，以單一事件改核，以

考核手段施加懲罰效果，目的明顯不當，已構成裁量濫用，違反行政正當性原

則。 

(五)未善盡調查，本案之依據與事實不符，對申訴人陳述意見時所提出之質疑未回

覆調查結果，包括1、用109年與112年法令調查104年至107年之情事2、不適任

教師104年於原措施學校代課時司法已判無罪，通報學校應於收到通知後3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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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日辦理卸載，不適任教師系統資料疑似未更新而致引用調查之資料有誤3、原

措施學校已於107年8月知悉此事，掌握相關事實，未符合「無法處理」或「不

足以處理」當年度考績之前提，本於權責，沒有主動即時處理，導致懲處時效

經過，不應由申訴人承擔結果。 

(六)原考核是合法考核不得撤銷，且改核涉及3項重覆考核事實，亦逾機關知悉2年

內重核之時效及行政機關5年間不行使之期限。 

(七)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：撤銷114年5月21日○○○○字第1140015402號函。 

 

二、 原措施機關主張：  

(一)依據教育局113年10月18日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略以，申訴人前於

104至106學年度任原措施學校教務主任期間，未依規定落實查詢，致誤用終身

不得進用之不適任管制人員擔任代課教師，爰請原措施學校依權責召開考核會

審酌申訴人具違法失職行為期間之年終成績考核。原措施學校遂於113年10月30

日召開113學年度第9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下稱考核會），經委員會審酌其

初任教務主任期間，並未接獲關於進用教師應進行不適任教師系統查詢之相關

資料或權限，且依原措施學校103學年度分層負責明細表，外聘兼代課教師之聘

任資格審核係屬人事室權責。故決議申訴人104至106學年度年終考核維持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下稱考核辦法）第4條第1項第1款，並於

113年11月6日以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將會議紀錄函復教育局。 

(二)復依教育局113年12月19日○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略以如下:(1)

有關代課教師資格審查為人事室業務，且教務處無不適任系統查詢權限一節，

教務處縱有將代課教師名單交由人事單位查詢，亦應確認查詢結果，且基於違

法進用期間長達3學年，是故教務主任不能謂已善盡義務而免責。(2)依103年度

發布之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料蒐集及查詢辦法」第10條第7款規定略以，

中小學代課教師準用本規定辦理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，爰代課教師依規定

需辦理不適任查詢。(3)有關不適任人員經無罪判決一節，刑事無罪與行政終身

解聘並無直接關聯，刑事責任縱然獲無罪判決，原行政處分非即逕失其效力，

故於該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前，其效力繼續存在。 

(三)原措施學校遂依前揭來文，於114年1月10日召開114學年度第1次考核會，經

委員會審酌申訴人表示於進用該代課教師時，確有審查其教學專業背景，並曾

主動洽詢人事室是否須進行不適任教師系統查詢;惟當時人事室回覆「節代不

入系統」，故未進行該項查詢。考量申訴人已盡注意義務，委員會決議申訴人

104至106學年度年終考核維持原考列等第，並以公文於114年1月17日○○○○

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將會議紀錄函復教育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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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再依教育局114年2月21日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略以，審視原措施學

校2次會議紀錄無法知悉原措施學校是否釐清申訴人之違失行為，請原措施學校

重新釐清檢視後，重新召開考核會再次審議並檢討申訴人違失行為期間之年終

成績考核。原措施學校再於114年3月7日召開114學年度第1次考核會，經委員審

議，有7票贊同，教師年終成績考核須依據年度整體表現綜合評定，爰其年終考

核維持第4條第1項第1款;另有1票認為申訴人於擔任行政職務期間，確誤用列屬

終身不得進用之不適任人員，屬有行政違失事實，爰建議改列第4條第1項第2款。 

(五)校長就考核會決議認申訴人於擔任原措施學校教學組長期間，確有進用不適任

管制人員擔任代課教師之事實，爰依據考核辦法第14條規定對於初核結果有不

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委員會復議，請各委員再依行政違失之事實進行審

議。原措施學校復於114年3月12日召開114學年度第3次考核會進行復議，並經

決議7票委員贊同申訴人104至106學年度年終考核維持第4條第1項第1款;另有1

票委員贊同應變更為第4條第1項第2款。校長復依考核辦法第14條規定，對復議

結果仍持不同意見時，得依法變更考核結果，爰將申訴人104至106學年度成績

考核變更為第4條第1項第2款，並於114年3月26日以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

○號函將會議紀錄函復教育局。  

(六)原措施學校依據教育局來文，依權責召開考核會，審酌並檢討申訴人於違法失

職期間之年終成績考核事宜，程序及處置均屬有據。 

(七)關於代課教師進用，雖103學年度原措施學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所載，外聘兼代課

教師聘任資格之審核承辦單位為人事室，惟會辦單位為教務處，顯示教務處對

教師進用仍有實質參與與審查義務。是以，教務主任難謂因任用權屬校長或審

核登錄作業由人事室承辦，即可免除對資格查核應盡之行政責任。申訴人進用

曾涉不適任情事之代課教師，事涉學校教學品質、學生受教權益與行政審慎責

任，申訴人應本於職責，更為謹慎審查相關資格與背景，俾供校長據以核定聘

任。 

(八)參照銓敘部109年4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94924997號函略以:「事後始知悉受考

人於過去考績年度內具違法失職行為，依下列方式處理:1、原則上於知悉當年

度核予平時考核懲處。2、例外得撤銷(重辦)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之考績:如遇

前開1、之方式無法處理(例如:受考人違失行為已逾懲處權行使期間)，得類推

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等相關規定，於知有撤銷原因起2年內，本於

權責主動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之年終考績。」查考核辦法第6條第4項

規定略以:「對教師所為之懲處，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，屬記過或申誡之

行為，已逾3年者，不予追究。」本案申訴人進用曾涉不適任情事之代課教

師，係發生於104至106學年度間，距違失行為終了之日，業已逾3年，依前

揭規定，已逾懲處權行使期間。惟原措施學校就其涉及違法失職期間之年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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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，係依同辦法規定之例外情形辦理撤銷重行考核。爰於知有撤銷原因起

2年內，本於權責，依法撤銷申訴人104至106學年度年終考核，並重行審議，

其程序及處理，核屬有據。 

 

 理 由 

一、依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》第3條第1項：「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提起申

訴。」，申訴人認原措施學校有損害其權益提出申訴，應屬適格。 

二、再依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》第12條第1項前段：「申訴之提起，應於

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為之；…」 申訴人於114年5月23日親自簽收

原處分措施，並於114年6月17日向本會提起申訴，本案於法定期間提起，應屬適法。 

三、依據考核辦法第15條第2項規定，教師成績考核結果應報主管機關核定，復依國民教

育法第2條規定，該法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。是以，臺南市政府（下稱本府）應

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之公告程序，始得將所轄公立學校教師之成績考核

權限委任臺南市政府教育局（下稱教育局）辦理。惟查本府並未依前揭規定辦理權

限委任，爰教育局並非得作成教師成績考核之准駁機關。本案原處分措施有未經有

權機關核定之瑕疵，於法未合，應予撤銷。 

四、爰此，本府業於114年10月23日以府教人(一)字第1141463085號函重新核定申訴人

104至106學年度考核通知書，併予撤銷原處分措施（本府教育局114年4月30日南市

教人(一)字第1140614002號函）。依據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》第

25條第1項規定：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：… 四、原

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。」是以，原處分措施既已不存在，本會應不予受理

本件申訴案。 

五、綜上所論，本件申訴案為不受理。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5條規

定，決議如主文。 

 

 
 

 

 

 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

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1 月 6 日 


